我市开展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

环节收费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我市营商环境，近期市发改局转发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见市发改局网站），同时根据文件精神，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 

《通知》明确，此次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的重点是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此次清理将对我市的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象，国家及省多次降低电价的措施未能得到有效传递和落实的，转供电区域内的商户、小微企业等对降低电价的获得感不强的，将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规范，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

  《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对本地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进行清理规范。电网企业要对本系统各类收费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同时要全力配合做好清理规范本地区转供电环节收费具体工作。各转供电主体要自觉规范收费行为，诚信守法经营，按通知规定主动进行清理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 各地要畅通价格投诉信访渠道，相关企业及个人可通过价格举报电话12358、供电服务热线95598、网上投诉等渠道投诉举报相关违规行为。各地价格监督检查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违反价格政策的要及时查处，对于违规加价、不执行电价政策等失信行为，将依照政策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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